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實習辦法
114年 11 月 14 日實習督導會議修正通過
115年01月09日主管會議核備
一、主旨：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培育青少年社會工作實務人才，特制定本實習辦法。以期透過專業且有品質的實習服務，有助於本中心之聲譽推廣，並建立未來潛在人力。
二、申請資格：
1. 就讀國內外大學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科系，對青少年社會工作相關實務感興趣且具熱忱之學生，均可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2. 僑生或外籍申請者須具備國語聽說讀寫之語文能力，並自行取得及延長在台簽證。

3. 本中心研發室僅供社會工作研究所學生實習申請，對青少年實務領域研究、議題探討及開發創新方案有興趣之研究生，可提出申請。

三、實習時數規定：

	實習方式
	期中實習
	暑期實習
	方案實習

	實習時數
	160小時
	240小時
	160小時

	(本中心可依服務或方案之特殊需求，彈性調高時間)


四、實習費用：無。
五、申請流程：







六、各單位提供實習人數表：（請見附件資料）。
七、實習內容：

1、 瞭解本中心歷史沿革、組織架構、使命、願景及各單位服務與方案業務介紹。

2、 弱勢家庭或兒童、少年、性侵害、性剝削、性騷擾及社區服務等之訪視、輔導及處遇。

3、 社會工作間接服務：有關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議題操作、社區發展工作及志願服務等社會福利業務之參與及辦理。

4、 方案規劃與參與執行：有關兒童少年、家庭暴力、性侵害、性剝削、性騷擾及社區發展等相關方案之規劃與參與執行。

5、 服務方案個案或團體工作之觀察與參與。
6、 研讀專業參考書籍、宣導資料並討論。
7、 教育宣導工作之觀察與參與。
8、 讀書報告討論會、個案研討會、實習總評估座談會。

八、實習之督導與專業訓練：

1、目的：讓實習督導透過帶領實習生培養領導與督導能力、增加短期助手、增強自信、提高自我覺察和分析自己工作的能力。
2、擔任實習督導要件：社會工作師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工師考試應試資格之社會工作相關人員專業背景，且至少應有本中心2年以上之工作經驗。
    3、督導之安排與資格：
1) 各單位主管或督導指派資深工作人員擔任實習總督導。
2) 在實習總督導的規劃下，親自或分派實習督導帶領學生進行各項實習事宜。

4、實習督導的準備與注意事項：

   1)優先招收對青少年社會工作真的有使命與興趣且瞭解機構服務的實習生。

   2)要求實習生需有確實的實習計畫且內容需貼近機構的實際運作，避免樣板式的實習計畫
3)各單位需要先設計好給實習生的基本訓練課程。包括機構組織與核心價值、兒少基本知識、各式工作表格、相關社福資源與使用辦法、開結案標準、青少年次文化、溝通技巧、倫理議題與規範…等。
5、實習總督導職責：
1) 瞭解相關督導之理論、原理、原則等有關文獻，加強督導教學能力。
2) 協助實習生了解機構的使命及專業的目標、精神，並負責實習生之行政管理業務。
3) 瞭解實習生之實習計畫並與其討論並在需要時作計畫之修改。

4) 需在督導監督的範圍內，協助實習生進行方案設計與執行，依標準進行撰寫。

5) 需在工作許可範圍內，讓實習生陪同進行家訪、校訪、會談等，並要求實習生加以紀錄。

6) 需定期(至少兩週內)安排個督及團督，以協助實習生之專業學習成長。

7) 如需訪視或外出活動，應考慮實習生保險事宜。
8) 在督導過程中提供知識性的指導、技術性的示範與說明以協助實習生應對專業服務領域上遇到的困難與問題。

9) 閱讀實習相關紀錄、報告及實習總報告，並予以回饋。
10)反應實習生實習需求，增進其實習效能。需要時與學校督導聯絡，加強雙方對實習生的瞭解，適時解決實習生在實習過程中所發生的困難。
11)負責實習生之考核評估。
12)實習生有任何不當行為、難以溝通之處，務必和學校老師聯繫。

13)應找主管或其他資源討論自己的督導狀況，精進督導技巧。

九、實習學生須知：
1、應遵守社會工作之倫理守則與本中心實習生倫理與安全規範。
2、應遵守本中心之各項規定：
1) 應遵守實習單位之作息時間規定，不得遲到早退或無故缺席。
2) 出席請勿遲到（5分鐘為限），未能準時抵達機構時請先知會各單位實習總督導、連續遲到2次實習督導提醒並進入觀察期，總遲到次數達4次單位總督導關心並告知學校督導，第6次遲到通知校方退實習，。
3) 無故缺席二次以上通知校方退實習。
4) 事假請於一周前向單位實習總督導申請，病假或無法預期之狀況，當天請假並檢附證明，並請本人自行請假！請假未能出席之總時數不得超過實習總時數十分之一。  

5) 嚴禁在無社工員同意的狀況下與服務對象獨處或進行單獨服務。若有處理個案事宜，需在督導的指導下進行；若有疑問即刻與督導討論，不得擅自做決定。
6) 所有指定之紀錄與報告需在指定時間內完成。
7) 未能遵守以上之規定，依本辦法第十二條進行處置。
十、實習生面試：
1、面試內容：
1) 各單位服務與實習內容簡介。
2) 分單位面試，各單位實習總督導主導，瞭解學生之實習動機、期待及對本中心服務之瞭解程度以及學生對自我的認識。
3)瞭解學生過去之實習與社會服務相關經驗。

1) 學生回饋及問題時間。
2、甄選標準：
1) 提供貼合本中心服務的實習計畫書者

2) 對青少年社會工作有使命與興趣者。

3) 具備參與機構實務的學習動機。
4) 具備溝通與表達能力。
5) 具備參與社會服務的態度。
十一、實習評分：
評分依據：
1) 出席狀況(20%)：出勤狀況之評估。

2) 實習態度(20%)：學習意願與主動積極度、工作責任感、開放程度(接受批評或建議)。
3)專業倫理守則(20%)：專業界線、保密原則之遵行： 

4)專業知能(20%)：記錄內容的詳實度、組織與分析能力、紀錄繳交之準時性

5)自我省察(20%)：專業自我覺知、自我優勢與弱點、問題分析與解決能力

十二、實習生不適任之處置：實習期間若未遵守本須知或有其他不適任情況、損害中心聲譽之行為，經中心同仁、督導提出實證，中心將與學校督導聯繫討論，視情節輕重決定是否調整實習內容或終止實習。
本中心公告該年度各單位可提供實習(見)人數，公告將於每年一月底公佈於本中心網站





學生依照公告內容提出書面申請(請先提出希望實習之單位)


暑期之實習申請：3月1日至3月31日止


上學期實習申請：5月01日至5月31日止


下學期實習申請：11月1日至11月30日止


方案實習之申請：3月1日至3月31日止


*實習申請資料：學校公文、實習申請表、自傳、修課記錄、實習計畫書、貴校實習辦法與相關資料。請以郵寄方式寄至本中心總會（信封註明實習申請以及欲實習單位）





面試及通知


本中心於申請日期結束後十四日內，辦理資格符合者之書面審查與面試，面試結果將於面試後一週內通知本人/學校。





報到、開始進場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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